
儿子意外去世

这天， 安阿姨和老伴在乡下打理

家里的菜地， 突然接到城里大女儿打

来的电话： “不好了！ 阿明突发脑梗

在医院抢救， 你们快来医院！” 这通

电话仿佛一道晴天霹雳， 把原本平静

的生活劈得四分五裂， 老两口震惊之

余， 用最快的速度进了城。

阿明是家中最小的儿子， 上面有

两个姐姐。 从出生开始， 阿明就在父

母和两个姐姐的呵护下长大。 就算成

家立业了， 父母和两个姐姐也都尽可

能地照顾他们一家， 两位老人对孙子

小飞更是百般疼爱。

作为父母， 不求孩子大富大贵，

只希望能平安健康。 可现在， 老天爷

连这最基本的心愿都不愿意帮他们实

现。

等他们赶到医院， 看到的是在手

术室外哭成一团的儿媳和孙子， 还有

正紧张踱步的两个女儿。

终于， “手术中” 的灯灭了， 医

生走了出来。 还没等他们开口询问，

医生摇头叹息的动作已经说明了结

果。

就这样， 老两口失去了自己的儿

子， 两位姐姐失去了弟弟， 本来幸福

美满的三口之家也只剩下了儿媳和孙

子小飞， 两个家庭都破碎了。

被“遗忘”的老人

阿明去世后， 两位老人和儿媳一

起操持了后事。 按道理， 儿子是突然

死亡， 生前并没有订立遗嘱， 作为第

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两位老人、 儿

媳和孙子小飞都有权继承遗产。 但

是， 两位老人主动提出放弃继承。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儿子突然离

世， 他的小家庭已经失去了顶梁柱，

只留下了母子俩。 作为家中长辈， 他

们无论如何都要给娘俩提供帮助， 怎

么能要求分遗产呢？

于是， 在老两口的坚持下， 他们

和儿媳、 孙子一同前往公证处做了继

承权公证。 而儿媳也主动放弃了继

承， 他们希望把所有遗产都留给小

飞。

这一过程， 公证员全程在场做了

见证。

处理完后事， 老两口又回到了乡

下老家。 以前儿子在的时候， 他们时

不时会进城一趟去看看儿女和孙子。

现在儿子不在了， 家就像散了一样。

想女儿、 孙子的时候， 他们会打个电

话， 或者让他们来乡下。

一晃十年过去了。 而在这十年

间， 安阿姨又遭遇了老伴的去世， 这

让老人的生活更加寂寥。

不知从何时开始， 安阿姨好像被

“遗忘” 了。 儿媳和孙子搬了家， 不

再打电话来问候， 老人拨去的电话也

提示“是空号”。

此时， 安阿姨已经到了 87 岁高

龄， 她自己的收入已无法满足生活、

护理和就医的需要。

安阿姨想到， 她之前放弃了继承

儿子的遗产， 现在自己遇到困难， 孙

子应该承担一定的赡养义务才对。

判决付赡养费

由于无法和孙子小飞取得联系，

安阿姨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两

个女儿和孙子小飞按比例承担她的医

疗支出和赡养费， 并定期进行探望。

一审开庭当天， 安阿姨的两个女

儿和孙子小飞都到庭参加了庭审。 在

法庭上， 安阿姨讲述了目前独自生活

的难处， 要求三个被告履行赡养义

务， 支付一定的赡养费用。

听完母亲的诉求， 大女儿十分难

受， 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妈妈，

不是我们姐妹不愿照顾你， 不愿帮你

出医疗费。 说起来， 我们的年龄也都

六十多岁了， 身体都不好， 经济上也

要靠孩子， 哪有钱给你出医疗费呢？”

孙子小飞则表示： “奶奶， 我现

在在外地工作， 收入并不高， 但我愿

意每月给您一千块钱， 算是一点心

意。”

法院审理后认为， 目前安阿姨已

无劳动能力， 两个女儿和孙子应该履

行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 法院判决安

阿姨的两个女儿和孙子小飞承担医疗费

用的三分之一， 每人每月再另外支付安

阿姨 1200 元的赡养费， 并保持每季度不

低于一次的探望。

一审判决后， 孙子小飞向法院提起

了上诉。

祖孙达成调解

在得知孙子小飞上诉后， 安阿姨情

绪十分激动。 提出当初自己和丈夫主动

放弃了继承儿子的遗产， 但小飞对这事

只字不提， 她要求法院调查之前继承公

证的材料和小飞名下的房产状况。

在审理过程中， 法官察觉到安阿姨

始终都非常在意探望问题， 知道老人的

心结其实在这里。 经过与小飞沟通， 他

也表示愿意探望奶奶， 双方的矛盾并非

不可调和。

考虑到祖孙感情， 法官多次与小飞

沟通， 希望他能多想想奶奶的付出和奉

献。 由于父亲去世时小飞年纪还小， 因

此对当初爷爷奶奶放弃继承的事只是略

有所知。 经过调解， 小飞终于同意放弃

上诉， 按照一审判决内容履行。

不久后， 小飞不仅给奶奶转了医疗

费和赡养费， 还主动去看望了老人， 用

手机拍下了一张祖孙合影。

照片里， 祖孙二人笑着， 他们的心

结终于得以化解。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严婷 姜阳喆

  根据 《民法典》 的相关

法律规定， 赡养义务一般发

生在成年子女和父母之间，

特殊情况下才会涉及孙子

女、 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和外

祖父母间的赡养。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孙

辈对老人就没有赡养义务。

在满足特定条件时 ， 孙子

女、 外孙子女也需要履行对

祖父母、 外祖父母的赡养义

务。

首先， 当祖父母、 外祖

父母缺乏劳动能力， 或者生

活困难时， 孙子女和外孙子

女有可能要承担赡养义务。

一般来说， 缺乏劳动能

力是指老人因年老、 疾病等

原因不能参与工作， 或者虽

然可以参加工作， 但所获取

的劳动报酬并不足以维持其

日常生活。

如果祖父母、 外祖父母

本身有稳定的工作收入、 退

休金收入等经济来源， 足够

支撑个人的生活 、 医疗支

出， 就不能要求孙子女、 外

孙子女承担赡养义务。

其次， 是祖父母、 外祖

父母的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

无力赡养。

就像本案中的安阿姨 ，

由于儿子阿明已经去世， 孙

子小飞才需要承担一定的赡

养义务。

如果老人的子女并未去

世， 但个人收入过低， 其收

入甚至无法满足其个人的生

活、 医疗等费用， 此时也可

能涉及孙子女、 外孙子女承

担赡养义务的问题。

本案中， 因为安阿姨的

儿子阿明去世， 两个女儿又

无力承担安阿姨的全部赡养

费用， 法院才会判决作为孙

子的小飞一同履行赡养义

务。 如果安阿姨的两个女儿

已经具备足够的赡养能力，

安阿姨就无法要求孙子小飞

支付赡养费用。

最后， 是孙子女、 外孙

子女要有负担能力， 如果孙

子女、 外孙子女尚未工作，

显然就不可能承担赡养义

务。

总之， 要求孙子女、 外

孙子女承担赡养义务， 上述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当然， 法律只是最低的

标准， 而亲情则是无价的。

关爱老人、 赡养老人， 不应

该只靠法律的强制约束， 还

需要考虑到亲人之间无法斩

断的亲情。

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行

为在给子女做出榜样， 一个

人如果不能关爱和赡养自己

的父母和长辈， 那么他也很

难指望子女将来会关爱和赡

养自己。

孙辈是否

需要赡养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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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农村的安阿姨和丈夫辛辛苦苦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

孩子们去城市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但随着时光流逝和遭遇儿

子去世的变故， 安阿姨逐渐被“遗忘” 了。 到了晚年， 她不

得不提起诉讼， 要求女儿甚至孙子都承担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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